
近日， 市检察院为
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
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
案责任制， 在全市公诉
业务部门开展选拔主诉
检察官活动。 图为正在
选拔主诉检察官考试的
场景。

汪海高兴日摄

从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2

日，息县公安局集
中时间、集中警力，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
的集中清查统一行动。

图为清查现场。

杨云仙摄

□

邵梦华

新县公安局
着力构筑民警身心健康“防护墙”

本报讯（刘泽勇陈慧）今年
以来，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警
为本”的宗旨意识，切实满足民警的
合理需求和精神追求， 新县公安局
着力构筑民警身心健康“防护墙”，

狠抓民警心理健康训练。

该局通过开展身心健康讲座、

培训或者利用微博和手机飞信等形
式，将身心健康方面最基本、最实用
的科普知识、最新研究成果、健康卫
生常识等内容及时传递给每位民
警，加强身心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

同时， 该局把心理健康训练纳入执
法实战大培训暨“轮值轮训”活动之
中， 邀请心理健康咨询师为民警定
期授课， 不断加强日常心理素质锻
炼，特别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在临

战状态下的心理应变和适应能力的
锻炼，帮助民警科学调整心理状态，

积极面对各种心理挫折， 促进民警
身心健康。

为提高民警身体素质， 该局深
入开展民警体能训练， 组织体能测
试，通过制定奖惩措施，强制性让民
警参与体能达标活动， 不定期开展
“大练兵“活动，强化以实战演练为
主的战术技能专项训练， 提高民警
熟悉掌握战术、使用警械的程度。同
时，该局还对信息网进行改版，开辟
心理健康、学习园地、警营文化等专
栏，给民警提供网上互动交流、相互
学习提升的有效空间和便利条件，

对陶冶民警情操、 缓解民警心理压
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负责人：夏青云责编：张玲陈晓军照排：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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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应在四个方面着力

光山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付大银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通过创新的途径不

断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以适应和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是基于传统社会管理的
科学发展。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政
法委确立的今后一个时期政法部门三项重
点工作之一

,

其目的是要通过创新来改善社
会管理的质量、提升社会管理的水平、提高
社会管理的效率，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
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
不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增
长社会的财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切实维护
国家安全。笔者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创
新工作方法，强化工作措施，狠抓亮点工程，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促进各项检察
业务工作创出新高。

一、要在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上
着力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就是检察机关依法
开展的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

是防止和纠正脱管、漏管等问题，促进社区
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基层检察院应立足工作实际，采取五种有效

的方法，保证纳入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符合
法定条件和程序，促进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要求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一是在矫正机构内设置检察官办公室。

成立社区矫正领导小组
,

下设检察官办公
室， 由检察官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县民政、

县司法行政部门、 县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力
量，共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二是推行“驻所
检察日制度”。结合社区矫正监督实际，推出
“驻所检察日工作制度”，检察人员每月定期
在监外罪犯人数较多的乡、镇等辖区内派出
所驻所办公一日。三是与矫正对象签订帮扶
协议。 检察干警在矫正对象的管理上做到
“三包”即包管、包教、包扶，即做到对矫正帮
扶对象管理好，教育好，帮助好，要向对待亲
人，对待朋友一样去关心爱护他们，要经常
与他们联系， 掌握其思想动态和生活实际。

四是正确运用检察建议。 在社区矫正工作
中，应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职能作用，督促
相关部门对那些表现不好的监外罪犯进行
严厉的批评教育，对确有悔罪表现、社区群
众反映较好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表扬和奖

励，同时，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出现偏差或未
监管到位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监督相关
部门制度落实， 及时防止矫正对象脱管失
控。五是推进庭审进社区活动。与县法院协
商，建立监外罪犯再犯罪庭审进社区长效工
作机制。

二、要在预防和帮扶未成年人犯罪上着力
基层检察机关在办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工作中，应突出职能作用，采取有效措施，

帮教到位，一是办理案件要有针对性。针对未
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 要求办案人员对每起
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谈心，

找准其犯罪的思想根源。同时，对未成年犯罪
的家庭及其周边生活、 学习环境也进行调查
研究，对其犯罪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和调研，

对每位未成年犯罪都要建立调查档案， 以便
从中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共性和其特殊性等
特点，并对其进行比照、分析和研究，为预防
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是
坚持“以帮扶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针对未
成年人犯罪可塑性较大的特点， 在办理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时， 应注重从正面引导上狠下

工夫，帮助未成年犯罪走出误区。三是建立健
全完善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

三、要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上
着力

基层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中，应当立足职能，充分发挥法律监
督作用，积极维护社会治安的良好发展。 一
是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
罪。二是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主观
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未
成年犯罪、初犯，以及邻里、亲友之间的轻伤
害犯罪等，在促成和解的基础上，依法运用
逮捕权、起诉权，在节约司法资源上求实效，

在促进社会和谐上下工夫，积极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三是坚持惩防并举，强化源头治理
和预防。 深入刑事案件多发的街道、社区进
行调研，与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
遏制和减少犯罪的对策。 与县公安局、县法
院、县司法局等政法部门联合组建普法巡讲
团，采取讲座辅导、展览宣传、检民互动等形
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四、要在强化网络虚拟社会管控上着力
当前， 涉法事件除了传统的来信来访、

电话举报、新闻媒体等方式外，网络正日益
成为一种新型的监督载体和途径并得到迅
速发展。 由此可见，正确应对网络舆情极其
重要， 也是对我们检察机关队伍管理能力、

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能力的考验和挑战。一
是组织要保障。二是素质要保障。三是资源
要保障。四是机制要保障。五是案源要保障。

11

月
14

日， 河南省高院
征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意见
建议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会议
通报了全省法院上半年主要工
作情况和信阳中级法院

1

月至
10

月份工作情况，共征求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意见

30

条，建
议

14

条。

王永宏张伟摄

“ 北 湖 ” 浮 尸 之 谜

2012

年
10

月
10

日清晨
5

时许，此时，位
于信阳市羊山新区的北湖，万籁俱寂。 像往常
一样，管理区巡库工作人员划着小船，乘着雾
色，到湖区打捞垃圾，当划至水文观测点附近
时，发现水面上一白色编织袋，随着湖水泛起
的微波而荡漾。 “是什么东西呢？ ”清淤工作人
员立即上前打捞，编织袋显得十分死沉，费了
很大劲，才将其打捞上来。 当清淤工作人员打
开编织袋一看，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呈现在工
作人员面前。

时针刚指向早晨
7

时。 接到报警后，羊山
派出所所有参战民警全部到场， 现场勘验、走
访、分析同步进行。 尸体是装入编织袋后和另
一个装入水泥的袋子一起密封在一个大编织

袋内沉入水库的。 死者为女性， 年龄
26

岁至
40

岁之间， 已经高度腐烂， 死者胃内有上海
青、少量米饭，推断死亡时间距最后一餐

2

小
时左右。

是什么原因导致死者惨遭毒手的？案情很
快就引起了省、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李长根在获
悉案情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就案件的侦破
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组
织专家亲赴羊山，听取案情汇报，就破案方向
提出具体要求。与此同时，市公安局组织刑侦、

技侦、网监等专案力量，在市公安局党委成员、

刑侦支队长邸世忠的带领下，与羊山派出所参
战民警一道风餐露宿， 全程参与案件分析、研
究制定侦破方向。

为尽快侦破此案，羊山派出所所长张毅、

政委侯太峰、 副所长杨明强和所有参战民警
一样，以现场为家，给死者一个交代。 高效率
的工作带来了案件的重大突破， 通过查找尸
源，专案组很快获悉，

10

日上午，家住河区
某小区的左某（女）的家人曾到河派出所报
案， 左某

10

月
3

日下午
6

时
15

分离家后即
与家人失去联系。 专案人员立即将死者衣物
送其家属辨认，初步认定，死者就是左某，

12

日
DNA

鉴定结果更是进一步确认了死者身
份。死者身份确定后，专案组当即组织人员围
绕死者社会关系开展工作， 力争获得第一手
资料， 尽快捕捉犯罪嫌疑人。 功夫不负有心
人，通过紧张的外围调查和侦查，专案组很快
锁定了刘某（男，

38

岁， 羊山新区羊山某街
人）、王某（男，

33

岁，山东诸城人）有重大作
案嫌疑。 机不可失，案情有重大转机后，专案

组迅速摸清了刘某和王某的近期活动情况。

专案组随即兵分五路， 直赴嫌疑人可能藏匿
的山东、武汉、福建、许昌和罗山等省市开展
调查。 经过

5

天的艰苦工作，捷报传来，

10

月
15

日、

17

日，王某和刘某被分别抓获。现场初
步较量，两人均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该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刘某，均有
犯罪前科。

2012

年
5

月份，先后出狱的刘某和王某两
人因同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再次走到一起后，

他们就开始商量寻找目标抢劫搞钱，并先后多
次策划，甚至租车、踩点和购买作案工具及手
机卡，最终将抢劫目标确定为左某。

10

月
3

日
晚，刘某以打牌名义打电话给左某，约定后于
当天下午

7

时在和美广场开车接走左某。在开
往北湖风景区的路上， 刘某与王某将左某的
5000

元现金和一条黄金项链抢走，威逼左某说
出四张银行卡的密码后将其掐死，并将尸体装
进编织袋内放进汽车的后备箱运往抛尸地点。

为使尸体下沉，刘某和王某又将随车带去的水
泥和装尸体的袋子用电线捆扎实后扔入水中，

随后两人逃窜。

市司法局
组织开展法律宣传咨询下基层活动

本报讯（赵录强徐军）

11

月
上旬， 市司法局针对全市各社区和
乡村等基层群众需求， 统一组织部
署全市

34

家律师事务所的
300

多
名律师，走进社区、乡村、街头，开展
以“关注民需民生，促进公平正义”

为主题的大型法律宣传咨询下基层
活动。

为确保此次法律下基层活动取
得扎实成效， 市司法局党组召开专
题会议，制定《关于组织全市律师开
展“进社区、进乡村”大型宣传咨询
活动方案》， 明确活动的重点内容、

主要方式和相关要求。

活动中， 全市各律师所和全体
律师注重结合各地实际， 不断丰富
活动形式，采取悬挂横幅、陈列宣传
板、发放宣传页、发放法律书籍、解
答咨询、 简单代书等方式， 开展了
“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法律
宣传一条街”、法制讲座、法律咨询

等丰富多彩的宣传咨询活动， 重点
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以及与社区居民
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
律法规知识， 全面宣传我市广大律
师在服务民生、 服务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同时，律师们注重对涉及
社会弱势群体和民生民需的案件提
供法律援助， 对来访的群众提供免
费咨询、代书，义务普法等服务，以
实际行动服务我市经济发展与和谐
社会建设。

据统计， 活动期间全市律师事
务所共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52

次，

悬挂宣传横幅
120

余条，设置法律
宣传展板

90

多块， 发放宣传资料
2.1

万份， 法律宣传读本
2000

余
册，免费代书

76

件，为老年人、残
疾人提供法律援助

12

件， 办理农
民工维权案件

21

件，减免费用
2.2

万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好评
和热烈欢迎。

固始县检察院
开展冬季岗位练兵活动

本报讯（王建骆健）

从
11

月份开始， 固始县检察
院为提高法警队伍的执法能
力，开展以“一学二练三提高”

的冬季岗位练兵活动。

该院此次岗位练兵，按照
“一学二练三提高” 的步骤实
施。 一学，即采取集中学和自
学相结合的方法， 重点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法》、《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
行条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
察执行职务规则》、《人民检察
院司法警察看管工作细则》、

《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
和使用管理规定》 等内容，坚
持每季度进行一次业务知识
考试，每半年开展一次业务竞

赛。 二练，即一是针对每个法
警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同，文化
和自身素质不同，采取以老带
新， 以强带弱的训练方法，做
到腿软练腿，拳差练拳，臂弱
练臂， 强化体能体魄训练，提
高身体素质和技能。二是除参
加市检察院组织的集中培训
外，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集
中教育培训。 三提高，即一是
提高法警保护现场， 执行传
唤，参与搜查，协助执行其他
强制措施的能力。 二是提高
提押，看管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罪犯的能力。 三是提高
维护接待群众来访场所秩序
和安全， 处置突发事件的执
法能力。

明港交警大队
积极开展交通秩序区域联动整治工作

本报讯（李代余田连合）

日前，明港交警大队采取有力
措施，在辖区认真组织开展交
通秩序区域联动整治工作。

该大队在整治中，立足辖
区在

107

国道和
335

省道，以
查处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
人、机动车超员、涉牌涉证等
违法行为为重点，其中

7

时至
8

时
30

分和
16

时至
19

时以
查处接送学生车辆交通违法
行为为重点，夜晚以查处酒后
驾驶行为为重点。同时明确每
周组织一次不少于

2

天的区
域整治统一行动。 工作中，大
队全员上路， 增设临时检查
岗， 对重点车辆逢车必查，严
肃处理。同时大队积极开展宣

传教育工作，大力营造活动氛
围，争取社会理解支持，引导
驾驶人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投入
警力

1660

人次， 设置临时执
勤点

4

个， 检查车辆
1900

余
台，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2200

余起， 整治危险点段
3

处，开
展宣传活动

15

次， 发放宣传
材料

11000

份，整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潢川县法院
扎实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方志淮）在开展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活动中，潢川县法院始终做
到“四个坚持”，确保活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该院一是坚持加强组织
领导。 分阶段制定实施方案
和具体措施， 成立活动领导
小组和办公室， 明确党组的
领导责任， 一把手的全面责
任，活动办公室的具体责任，

各个部门、 各位干警的落实
责任。 二是坚持把学习贯穿
始终。 每位干警都作了学习
笔记， 较为深刻地写出了数
千字的心得体会、 自查报告

和剖析材料。 三是坚持内部
走访调查和开门评警， 广泛
征求意见。 在自查的同时，坚
持内部走访调查和开门评
警， 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对法院工作的意见或
建议， 把自身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找准， 使整改做到有的
放矢。 四是坚持实事求是自
查。 院党组和党组成员以及
各部门、 每位干警均分别对
照自查的重点， 结合自身实
际认真地进行了自查和剖
析， 并深刻分析了问题存在
的根源， 分别制定了切实的
整改措施。

潢川县公安局
不断提高治安管理绩效

本报讯（陈方李毅）今年以
来，潢川县公安局认真找差距、深入
挖潜能，“三个强化” 不断提高治安
管理绩效。

强化责任， 迅速凝聚整体工作
合力。 该局一是明确治安管理工作
重点逐层落实责任， 实现了压力的
有效传递。 二是按照“强项更强、弱
项变强、一般项攀强”的要求，明确
工作进度，确保按期按质按量完成。

三是采取分片包干、 挂钩联系等措
施，主动抓检查指导、抓工作落实，

定期讲评，集中解决突出问题，推动

了各项重点工作向纵深开展。

强化手段， 全力提升治安主业
绩效。 该局一是强化清查整治，严密
场所管控。 通过明察暗访、 重点抽
查、集中检查、交叉检查等定期、不
定期的方式， 加大对场所的监管和
整治力度。 二是强化行业治理，夯实
阵地基础。 把中小旅馆、留宿洗浴场
所作为整治的重中之重， 重点解决
“四实”登记和录入传输信息制度不
落实的问题。 三是强化专项打击，全
力保民平安。

强化服务，大力推进社会管理

创新。 该局一是审批提速增效。 本
着“能放则放、能宽则宽、切实可
行、操作性强”的原则，认真落实鼓
励、 支持服务发展的各项政策措
施，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及企业的
行政审批事项，积极开辟服务绿色
通道，做到程序能简则简，时间能
短则短。 二是加强警民沟通。 组织
民警深入村组、社区、楼院及基层
单位， 认真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主
动上门报告工作， 征询意见和建
议，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树立“为
民、护民、亲民”的良好形象。 三是
深入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加大对申
请开办场所、行业经营者的创业培
训力度，围绕制度建设、人员管理、

硬件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适时开
展培训，确保创业人员在最短时间
内能够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息县检察院
注重岗位职责管理制度建设

本报讯（余杰李秋）为进一
步提升检察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水
平，近日，息县检察院制订《岗位职
责管理制度（试行）》。

明确岗位职责管理的内容、主
体和范围。该院制度规定，岗位职责
管理的内容是“明确职责、 定岗定
责、尽职尽责、管理规范”，主体是在
岗检察工作人员， 范围是检察业务
工作及各项综合管理工作。

明确检察长、 副检察长和其他
党组成员的工作职责。 该院制度规
定， 检察长对全院队伍管理和各项
工作负领导责任。副检察长、其他党
组成员除对院党组和检察长以及所
分管的工作负责外， 还要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制度，带领分管部门的
检察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 认真执行本院制订的各
项管理制度。

明确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该院制度规定， 部门负责人在检察
长和分管副检察长或其他党组成员
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对本部门的全
面工作负总责， 此外还要认真执行
本院财务管理、车辆管理、考勤、请
（销）假、奖惩等相关规范化管理制
度等。

明确部门职责及在岗人员职
责。该院制度规定，各部门的工作职
责及人员定岗定责意见书面报送政
治处，并提请院党组研究确认。

明确岗位职责制度实施的具体
措施。该院制度规定，党组成员年终
根据职责完成情况， 结合年度述职
述廉工作，书写个人述职述廉报告；

各部门负责人及其他在岗工作人
员， 在年终时都要书写个人职位年
度报告； 个人职位年度报告包括岗
位职责及其完成情况、 个人年度发
展综述、自我评价、发展规划、管理
建议等内容。


